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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基本信息 

（一）法定名称：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 人民币 5亿元 

（三）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12号新华保险大厦 19 层  

（四）成立时间： 2006年 7月 3日 

（五）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的资产管理业务。 

（六）法定代表人：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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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信息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即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文亦称“本公司”，

本公司及香港子公司合称“本集团”）年度财务会计信息情况如下： 

 

（一）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2 月 31 日）（单位：人

民币元） 

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63,445,332 251,519,774 

结算备付金 2,144,410 1,397,3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97,981,972 251,226,64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00,000 64,9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623,711,125 1,118,435,588 

贷款及应收款项 456,002,933 352,104,167 

应收账款 310,157,152 315,309,830 

应收利息 16,194,624 11,873,194 

应收股利 447  3,661 

长期股权投资 121,414,013 137,747,021 

固定资产 9,484,248 6,386,847 

无形资产 29,946,850 14,108,246 

使用权资产 32,904,901 -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991,168 54,107,391 

其他资产 45,646,938 33,681,458 

   
资产总计 3,121,426,113 2,612,8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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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股东权益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   

预收账款 -    2,481,817 

应付职工薪酬 596,621,565 547,298,56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11,000,000 - 

应交税费 51,894,736 59,836,152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82,882 - 

租赁负债 34,564,907 - 

其他负债 76,861,025 48,999,712 

   
负债合计 773,625,115 658,616,245 

   
股东权益   

股本 500,000,000  500,000,000 

资本公积 65,000,000  65,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46,066,036 31,629,764 

盈余公积 159,559,688 124,648,910 

一般风险准备 452,194 - 

未分配利润 1,446,292,299 1,114,373,6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217,370,217 1,835,652,346 

   
少数股东权益 130,430,781 118,532,555 

   
股东权益合计 2,347,800,998 1,954,184,90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121,426,113 2,612,8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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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利润表（2020 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资产管理费收入   1,053,510,496 855,111,22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2,269,825 6,887,170 

利息净收入   5,743,992 13,854,384 

投资收益   123,084,788 117,565,067 

其中：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3,059,138 39,648,79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210,621) 10,228,724 

汇兑损益  (345,419) (515,778) 

其他收益   1,795,274 1,913,383 

其他业务收入  - 1,160,627 

 

 

   
营业收入合计  1,205,848,335 1,006,204,800 

    
营业支出    

税金及附加   6,469,602 5,160,976 

业务及管理费   708,299,702 711,715,446 

其他业务成本  2,177,391 - 

    
营业支出合计  716,946,695 716,876,422 

    
营业利润  488,901,640 289,328,378 

加：营业外收入  1,551,151  2,003 

减：营业外支出  (17,246) (124,684) 

    
利润总额  490,435,545 289,205,697 

减：所得税费用   (111,038,068)  (60,936,809) 

    
净利润  379,397,477 228,268,888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379,397,477 228,268,888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7,281,599 215,190,534 

       少数股东损益  12,115,878 13,07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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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4,218,620 30,164,0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2                  14,436,272 25,657,791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30,041,986  22,460,755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5,639,345) 3,371,448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

收益变动  33,631  (174,41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217,652) 4,506,286 

   
综合收益总额  393,616,097 258,432,9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81,717,871 240,848,32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898,226 17,58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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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2020 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一、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  500,000,000  65,000,000  31,629,764  124,648,910  -  1,114,373,672  1,835,652,346  118,532,555  1,954,184,901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  14,436,272  34,910,778  452,194  331,918,627  381,717,871  11,898,226  393,616,097 

(一) 综合收益总额  -  -  14,436,272  -     -  367,281,599  381,717,871  11,898,226  393,616,097 

(二) 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  -  -     34,910,778  -  (34,910,778)  -     -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452,194  (452,194)  -  -  - 

                   

三、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00,000,000   65,000,000   46,066,036  159,559,688  452,194  1,446,292,299  2,217,370,217  130,430,781  2,347,800,998 

    

   2019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一、2019 年 1 月 1 日余额  500,000,000  65,000,000  5,971,973  105,091,610  -  918,740,438  1,594,804,021  100,947,915  1,695,751,936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  25,657,791  19,557,300  -  195,633,234  240,848,325  17,584,640  258,432,965 

(一) 综合收益总额  -  -  25,657,791  -  -  215,190,534  240,848,325  17,584,640  258,432,965 

(二) 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  -  -  19,557,300  -  (19,557,300)  -  -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  -  -  - 

                   

三、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00,000,000  65,000,000  31,629,764  124,648,910  -  1,114,373,672  1,835,652,346  118,532,555  1,954,18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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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2020 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资产管理费收到的现金  1,121,904,351 671,354,246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34,172,775 11,292,259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29,500,000 88,10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6,425 5,348,1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88,923,551 776,094,66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01,275,393 386,961,41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6,125,489 107,513,63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的净增加额  53,427,410 178,202,86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699,620 98,231,9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8,527,912 770,909,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395,639 5,184,7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97,798,022 631,304,51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5,417,608 89,802,02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865,737 63,73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4,081,367 721,170,281 

    

投资支付的现金  894,596,616  698,689,44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7,478,329  4,733,63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22,074,945  703,423,075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7,993,578) 17,74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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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 

支付的现金  32,950,099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950,099 -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50,099)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781,241) 2,756,53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329,279) 25,688,528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2,917,096 127,228,568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587,817 152,917,096 

    

 

（五）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

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原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年度报

告的相关要求及如财务报表附注 2 所列示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

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编制本财务报表时，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外，均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及本集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会计年度 

 

本集团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9 

 

 

2、记账本位币 

 

本集团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外，

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本集团下属子公司根据其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自行决定其记账本位币，编制财

务报表时折算为人民币。 

 

3、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

表。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主体（含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

及本公司所控制的结构化主体等）。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子公司可能存在的与本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政策，已按照本

公司的会计政策调整一致。本集团内部各公司之间的所有交易产生的资产、负债、

权益、收入、费用和现金流量于合并时全额抵销。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

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对于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被购买方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自本集团取得控制权之日起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直至本集团对其控制权终止。在编

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以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对于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被合并方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自

合并当期期初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比较合并财务报表时，对前期财务报表的相

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一直存

在。 

 

如果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对控制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发生变化的，本集团重

新评估是否控制被投资方。 

 

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少数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作为权益性交易。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本集团的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本

集团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及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

资。 

 

5、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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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对于发生的外币交易，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入

账。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由

此产生的结算和货币性项目折算差额，除属于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

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差额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处理之外，均计入当期损益。

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

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

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差额根据非货币性项目的性质计入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 

 

境外经营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所有者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境外经

营的利润表中的收入与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上述

折算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境外经营的现金流量，采用

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

列示。 

 

6、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及对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长期

股权投资在取得时以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本公司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本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采用

成本法核算。控制，是指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

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回报金额。 

 

本集团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重大影响，

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

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采用成本法时，长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回或收回投资的，调整长期

股权投资的成本。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采用权益法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归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确认当期投资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

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但本集团负有承担额外损

失义务且符合或有事项准则所规定的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投资损失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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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计负债核算。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于宣告分派时按照本集团应享

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本集团与被投资单位之间未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本集团的部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

投资损益。本集团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内部交易损失，其中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部

分，相应的未实现损失不予抵销。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

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

益。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权益

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终止采用权益法的，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采

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方除

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

益，全部转入当期损益；仍采用权益法的，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采用

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并按比例转入当

期损益，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按相应的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7、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才予以确认。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该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否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项资产的其他支出。 

 

固定资产的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及

年折旧率如下：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3 - 5 年 5% 19.00% - 31.67% 

通讯设备 5 年 5% 19.00% 

办公设备 5 - 10 年 5% 9.50% - 19.00% 

运输设备 8 - 12 年 5% 7.92% - 11.88% 

 

本集团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

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8、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才予以确认，并以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无形资产按照其能为本集团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确定使用寿命，无法预见其为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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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本集团的无形资产包括购买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以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根据

预计可使用年限按 10 年的期限平均摊销。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其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摊销。本集团至少于每年年

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

调整。 

   

9、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包括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及其他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

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按预计受益期间分期平均摊销，并以实际支

出减去累计摊销后的净额列示。 

 

10、使用权资产（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本集团使用权资产类别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等。 

 

在租赁期开始日，本集团将其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确认为使用权资

产，包括：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在租赁期开始日或之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存在租赁激励的，扣除已享受的租赁激励相关金额；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承租人为拆卸及移除租赁资产、复原租赁资产所在场地或将租赁资产恢复至租赁条

款约定状态预计将发生的成本。本集团后续釆用年限平均法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

旧。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本集团在租赁资产剩余使

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本集

团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本集团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并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

的账面价值时，如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已调减至零，但租赁负债仍需进一步调减的，

本集团将剩余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11、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本集团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

的一部分），即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1)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取的

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

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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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有

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现有

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和确认

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交易日，是指本集

团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初始确

认时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采用公允价值进行

后续计量，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其他类金融资产也不能重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

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

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

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

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

合中进行减值测试或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

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

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发生减值时，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通过备抵项目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

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有客观证据表明

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

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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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

上述金融资产类别以外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

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折价或溢

价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并确认为利息收入或费用。除减值损失及外币货币性金

融资产的汇兑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其他

综合收益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或发生减值时，其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当

期损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按成本计量。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

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

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减值之后发生的公允价

值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

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

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按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发生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再转回。 

 

其他金融负债 

 

对于此类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工具抵销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

示：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计划以净

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转移 

 

本集团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

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

资产。 

 

本集团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

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生的资产

和负债；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

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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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所转移金融资产提供财务担保方式继续涉入的，按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财

务担保金额两者之中的较低者，确认继续涉入形成的资产。财务担保金额，是指所收

到的对价中，将被要求偿还的最高金额。 

 

12、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是指按照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而融出的资金，按买入证券实际

支付的成本入账，并在证券持有期内按实际利率计提买入返售证券收入，计入当期

损益。 

 

13、卖出回购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为按照回购协议先卖出再按固定价格买入的票据、证券、贷款

等金融资产所融入的资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14、资产减值 

 

本集团对除递延所得税、金融资产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

本集团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集团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

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

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

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15、 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集团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 

 

(1) 该义务是本集团承担的现时义务； 

(2)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集团；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并综合考虑

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预

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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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16、 风险准备金 

 

根据保监发(2009)年41号“关于印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设立指引》的

通知”，本公司按债权投资计划管理费收入的10%的比例提取债权投资计划专项风

险准备，主要用于赔偿因本公司违法违规、违反受托合同、操作错误、管理失职

等原因给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或债权投资计划受益人造成的损失。如产品期满未发

生上述情况或债权投资计划专项风险准备弥补损失后仍有余额的，提取的债权投

资计划专项风险准备全额或剩余金额将归本公司所有，并冲减当期费用。 
 

根据银发(2018)年106号《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公司

按照资产管理产品管理费收入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主要用于弥补

因本公司违法违规、违反资产管理产品协议、操作错误或者技术故障等给资产管

理产品财产或者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17、 收入确认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予以确认。 

 

资产管理费收入 

 

资产管理费收入指本集团根据投资委托管理协议向委托方收取的投资管理服务费。 

 

资产管理费收入-新华人寿 

 

根据本公司与新华人寿签订的投资委托管理协议规定，本公司接受新华人寿的指定

委托对受托资产（以下简称“受托资产”）提供投资管理服务，并收取投资管理服

务费，资产管理费收入的计算具体如下： 

 

(1) 基础管理费 

 

受托资产各账户的基础服务费年费率为0.07%，港股通专户的基础管理费年费

率为0.4%。 

 

(2) 浮动管理费 

 

浮动管理费为新华人寿在基础管理费之外支付给本公司的管理费。本公司由于

将受托资产投资于新的投资渠道、提供新增受托服务或增值服务等原因，可以

向新华人寿提出收取浮动管理费，经双方达成一致后确定支付金额。浮动管理

费一年可支付多次，全年浮动管理费的上限为受托资产平均投资规模的 0.01%。 

 

(3) 绩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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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绩效奖金的计算基础为整体账户年度全口径投资收益率达成情况，绩效奖

金每三年进行统计，以三年（2020、2021、2022）作为一个评估周期。2020

年评估考核收益率分为低目标 5%和高目标 5.5%。 

         

资产管理费收入-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养老”）签订的投资委

托管理协议规定，本公司接受新华养老的指定委托对受托资产提供投资管理服务，

并收取投资管理服务费，资产管理费收入的计算具体如下： 

 

(1) 基础管理费 

 

基础管理费年费率按照 0.1%计算。 

 

(2) 绩效奖金 

 

若当年年度全口径投资收益率大于 5%，则交付超额收益 10%的年度绩效奖金；

若当年年度全口径投资收益率大于 7%，则交付超额收益 20%的年度绩效奖金。 

 

本公司向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投资管理服务，按照受托管理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收取

资产管理费。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主要包括办理委托贷款及投资业务取得的手续费及佣金，如结算

手续费收入、业务代办手续费收入、代理承销证券等代理业务、咨询服务以及其他

相关服务实现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本集团按照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金额收

取手续费及佣金。 

 

咨询服务费收入 

 

咨询服务费收入主要包括咨询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实现的咨询服务费收入。本集

团按照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金额收取咨询服务费。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按他人使用本集团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18、租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租赁的识别 

 

在合同开始日，本集团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如果合同中一方让渡了

在一定期间内控制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则该合同为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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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包含租赁。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在一定期间内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

本集团评估作为合同中的一方是否有权获得在使用期间内因使用已识别资产所产

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并有权在该使用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 

 

单独租赁的识别 

 

合同中同时包含多项单独租赁的，本集团将合同予以分拆，并分别各项单独租赁进

行会计处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使用已识别资产的权利构成合同中的一项单独

租赁： 

 

(1) 承租人可从单独使用该资产或将其与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一起使用中获利； 

(2) 该资产与合同中的其他资产不存在高度依赖或高度关联关系。 

 

租赁和非租赁部分的分拆 

 

合同中同时包含租赁和非租赁部分的，将租赁和非租赁部分分拆后进行会计处理；

本集团作为承租人时，对于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租赁部分与非租赁部分的单独对价的

租赁资产，本集团选择不分拆。除以上类别租赁资产外，本集团将租赁和非租赁部

分分拆后进行会计处理。 

 

租赁期的评估 

 

租赁期是本集团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本集团有续租选择权，即有

权选择续租该资产，且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的，租赁期还包含续租选择权涵盖

的期间。本集团有终止租赁选择权，即有权选择终止租赁该资产，但合理确定将不

会行使该选择权的，租赁期包含终止租赁选择权涵盖的期间。发生本集团可控范围

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且影响本集团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相应选择权的，本集团对

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购买选择权或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进行重新

评估。 

 

作为承租人 

 

本集团租赁资产的类别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 

 

本集团作为承租人的一般会计处理见附注 2(10)和附注 2(21)。 

 

(1) 租赁变更 

 

租赁变更是指原合同条款之外的租赁范围、租赁对价、租赁期限等的变更，包括增

加或终止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延长或缩短合同规定的租赁期等。 

 

租赁发生变更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集团将该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

行会计处理： 

(i) 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而扩大了租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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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扩大部分的单独价格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

当。 

 

租赁变更未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处理的，在租赁变更生效日，本集团重新确

定租赁期，并采用修订后的折现率对变更后的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以重新计量租

赁负债。在计算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本集团采用剩余租赁期间的增量借款

利率作为折现率。 

 

就上述租赁负债调整的影响，本集团区分以下情形进行会计处理： 

 

(i) 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本集团调减使用权资产的账

面价值，以反映租赁的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

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ii) 其他租赁变更，本集团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2）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本集团将在租赁期开始日，租赁期不超过12个月，且不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认定

为短期租赁；将单项租赁资产为全新资产时价值不超过人民币4万元的租赁认定为

低价值资产租赁。本集团转租或预期转租租赁资产的，原租赁不认定为低价值资产

租赁。本集团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在

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相关的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19、租赁（适用于 2019 年） 

 

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租赁，除此之外的

均为经营租赁。 

 

作为经营租赁承租人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更为系统合理的方法

计入相关的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0、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本集团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除股份支付

以外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

他长期职工福利。本集团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受赡养人、已故员工遗属及其他

受益人等的福利，也属于职工薪酬。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本集团的职工参加由当地政府管理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相应支出在发生时计入

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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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外，本集团还设立了企业年金基金，本集团按

约定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按月向企业年金基金缴费。本集团在参加企业年金计划职

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依据企业年金方案计算缴纳的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

当期损益。 

 

21、租赁负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在租赁期开始日，本集团将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短期租

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在计算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本集团采用增量借款利

率作为折现率。本集团采用增量借款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

用，并计入当期损益，但另有规定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除外。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

的可变租赁付款额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但另有规定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除

外。 

 

租赁期开始日后，当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动、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金额发生变化、

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或比率发生变动、购买选择权、续租选择权或终止选择

权的评估结果或实际行权情况发生变化时，本集团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22、所得税 

 

所得税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除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

关的计入所有者权益外，均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团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预

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 

 

本集团根据资产与负债于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

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

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提递延所得

税。 

 

各种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 

 

(1)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商誉的初始确认，或者具有以下特

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

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2) 对于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转回

的时间能够控制并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本集团以很

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

为限，确认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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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

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2）对于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

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依据税法规定，

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并反映资产负债表日预期

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方式的所得税影响。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

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减记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账面价值。于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重新评估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供所有或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的限度内，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拥

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应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对

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

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

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债务。 

 

23、公允价值计量 

 

本集团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上市的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是指

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

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团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

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本集团假

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集

团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集团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

为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以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的，考虑市场参与者将该资产用于最佳用途产生经济利

益的能力，或者将该资产出售给能够用于最佳用途的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经济利益

的能力。 

 

本集团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

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

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

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

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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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

债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24、会计政策变更 

 

新租赁准则 

 

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对首次执行

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并根据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的经营租赁，本集团根据剩余租赁付

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根据每项租赁按照

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产。对于自租赁

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采用首次执行日本集团作为承租方的增量借款利率作

为折现率的账面价值确定租赁负债，并计量使用权资产。本集团按照附注 2(14)对

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 

 

本集团对首次执行日之前租赁资产属于将于 12 个月内完成的经营租赁或低价值资

产的经营租赁，采用简化处理，未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此外，本集团对于

首次执行日之前的经营租赁，采用了下列简化处理： 

 

(1)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同剩余到期期限的租赁可采用同一折现率；使用权资

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2) 存在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

行使及其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3)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本集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

有事项》评估包含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

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4) 首次执行日前的租赁变更，本集团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按照新租赁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 2019 年财务报表中披露的重大经营租赁尚未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本集团

按 2020 年 1 月 1 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与 2020 年 1 月 1 日计入资产负

债表的租赁负债的差异调整过程如下： 

 

2019年12月31日重大经营租赁最低租赁付款额 74,109,504 

减：采用简化处理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204,811) 

其中：短期租赁 (204,811) 

2020年1月1日新租赁准则下最低租赁付款额 73,904,693 

2020年1月1日增量借款利率加权平均值 3.5151% 

2020年1月1日租赁负债 64,844,234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集团 2020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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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资产：    

使用权资产 

  65,809,802 - 65,809,802 

    

负债：    

租赁负债 65,809,802 - 65,809,802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集团 2020 年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资产：  

 
 

使用权资产 32,904,901 - 32,904,901 
  

 
 

负债：  

 
 

租赁负债 34,564,907 - 34,564,907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1,446,292,299 1,447,952,305 (1,660,006) 

 

合并利润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业务及管理费 708,329,368 708,870,634 (541,266) 

其他业务成本 2,201,272 - 2,201,272 

    

净利润 379,397,477 377,737,471 1,660,006 

 

此外，首次执行日开始本集团将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在现金流量

表中计入筹资活动现金流出，支付的采用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付款额和低价值资产

租赁付款额以及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仍然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 

 

25、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编制财务报表要求管理层作出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会影响收

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列报金额及其披露，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

然而，这些假设和估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可能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

债的账面金额进行重大调整。 

 

在应用本集团会计政策时，管理层作出了以下对财务报表所确认的金额具有重大影

响的判断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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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金融资产的分类 

 

进行金融资产分类需要管理层作出判断。进行判断时，本集团考虑持有金融资产的

目的、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及其对财务报表列报的影响。 

 

估计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于资产负债表日有关未来的关键假设以及估计不确定性的其他关键来源，可

能会导致未来会计期间资产和负债账面金额的重大调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本集团将某些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将其公允价值的变动直接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当公允价值下降时，管理层就价值下降作出判断以确定是否存在需在损

益中确认其减值损失。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

的金融工具，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

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主要包括市场法和收益法等。采用估值技术时，选

择与市场参与者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中所考虑的资产或负债特征相一致的输

入值，并尽可能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

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本集团主要投资于债权型投资、股权型投资和定期存款等。本集团有关投资的重要

假设和判断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确认有关。本集团在估计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时所采取的方法和假设为： 

 

(1) 债权型投资 

 

通常债权型投资公允价值以其活跃市场报价为基础来确定。如果没有活跃市场

报价可供参考，公允价值可根据观察到的最近发生的交易价格或者可比较投资

的最近的市场报价或当市场不活跃时通过估值方法确定。本集团债权型投资的

公允价值以证券交易所、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布的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或中央债券登记结算公司公布的理论价格等为基础确定。 

 

(2) 股权型投资 

 

通常股权型投资公允价值以其活跃市场报价为基础来确定。如果没有活跃市场

报价可供参考，公允价值可根据适用的市盈率或经修正的以反映证券发行人特

定情况的价格/现金流比率估计确定。本集团股权型投资的公允价值以证券交易

所、各基金管理公司公布的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或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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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单位净值等为基础确定。 

 

(3) 定期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以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价值近似为公允价值。 

 

(4) 其他金融资产如投资清算交收款等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减值（除商誉外） 

 

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

值的迹象。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除每年进行的减值测试外，当其存在减

值迹象时，也进行减值测试。其他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当存在迹象表明

其账面金额不可收回时，进行减值测试。当资产或资产组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

额，即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的较高者，表

明发生了减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参考公平交易中类似资产的销售

协议价格或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确定。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管理层必须估计该项资产或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并选择恰当的折现率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本集团采用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计算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定增量借款利率

时，本集团根据所处经济环境，以可观察的利率作为确定增量借款利率的参考基础，

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标的资产情况、租赁期和租赁负债金额等租赁业务具

体情况对参考利率进行调整以得出适用的增量借款利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很可能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限度内，应就所有尚未利用

的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这需要管理层运用大量的判断来估计未来取得

应纳税所得额的时间和金额，结合纳税筹划策略，以决定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金额。 

 

税金 

 

本集团在多个地区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金。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涉及的

很多交易和事项的最终的税务处理都存在不确定性，在计提各个地区的税金时，本

集团需要作出重大判断。本集团基于对预期的税务检查项目是否需要缴纳额外税款

的估计确认相应的负债。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果与最初入账的金额存在

差异，该差异将对作出上述最终认定期间的税金和递延所得税的金额产生影响。 

 

3. 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和表外业务的说明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团无需要披露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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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单独针对或有事项的说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表外业务说明） 

 

（六）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 

王自清、李 根 

3.主要审计意见 

审计师认为：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

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七）当年关联交易的总体情况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35

号）的管理规则，2020 年公司涉及的关联法人包括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北

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新华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养老”）、新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

京）有限公司等 25 家法人，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包括投资入股类、资金运用类、利益

转移类、保险业务类、提供货物或服务类、以及银保监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

其他可能引致保险公司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以下统计数据均以银保监会规则为

准，具体计算方式依据《通知》第三章“关联交易金额的计算与比例”。公司 2020 年共

发生关联交易 393 笔，其中涉及：资金运用类 335 笔，金额 25.65 亿元；利益转移类 5

笔，金额 45.14 亿元；保险业务类 13 笔，金额 7.12 亿元；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40 笔，

金额 1.7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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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度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评估 

2020年，受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原油价格暴跌、美联储降息等一系列事件影响，

全球央行均一定程度加大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中国政府及时控制

住疫情，货币政策维持相对合理范围，及时复工复产，充当世界抗疫战役的大工厂。利

率市场方面，各关键期限国债利率均一定幅度上行，期间波动性显著加大。信用市场方

面，永煤事件之前信用债市场短久期中低等级表现较好，票息策略收益显著。永煤事件

之后，信用债大幅调整，央行政策宽松缓释了信用预期收紧状况，中低等级的信用利差

仍处于较高区位。在此背景下，公司小幅提高了政府信用债的配置比例，降低了企业信

用债和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配置比例以控制整体持仓的信用风险，受托资产在风险和

收益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2020年，权益市场波动性加大，公司秉持绝对收益投资理念，

通过执行止损制度及有效仓位管理，有效应对了市场波动。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20年公司重点运用内控和内部审计相结合的方法开展非金融

风险（包括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等）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公司保险资金运

用内部控制遵循了健全性、合理性原则且执行有效，能有效保障公司现阶段保险资金运

用行为合规性、经营有效性和信息真实性。 

 

（二）风险控制 

公司董事会为最高风险管理机构，领导审计与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监督风险管理体

系运行的有效性；总裁办公会是风险管理体系的执行领导机构，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作

为公司经营层风险管理工作的专业职能领导机构。公司设立首席风险官，组织和指导公

司风险管理工作，监督公司经营运作的风险状况，独立向董事会、银保监会报告有关情

况。公司施行三道防线的风险管理架构。 

第一道防线：各职能部门建立不同岗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以及合规内控联系人机制，在统一组织下分别开展风险自评与内控机制的完善工作，以

达到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业务风险和各业务岗位“自我约束”并承担第一风险责任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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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二道防线：由合规与风控部和信用评估部构成，合规与风控部对公司运营中所涉

及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合规风险等，开展

独立的覆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监测和管控工作，实现公司的风险管理目标；信用

评估部开展信用评级，从信用风险角度对投资业务提供支持与建议。 

第三道防线：公司设有独立的内部审计室，以受托投资业务为重点，每年制定内部

审计计划，开展公司内控体系健全性与有效性的审计，以监管规定为依据检查公司业务

经营合法合规性，以投资管理合同为依据检查受托投资运作规范性和内控有效性，发现

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履行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职责。 

2020年公司的风险管理总体策略为：加强风险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继续强化创新业

务风险管理；完善公司作为专业资产管理人角色下的内控制度流程；持续完善合规与风

险管理体系，提升应用效果。得益于公司全体人员的努力，2020年公司较好地执行了公

司的风险管理总体策略，没有发生任何重大风险事件。 

 

 


